三亚市建设工程档案追缴追责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档案管理，确保档案及时、完整、准确移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三亚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档案追缴追责工作。

第三条 本实施办法所称的追缴追责是指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建设工程档案，责令其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过程。

第四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市建设工程档案追缴追责工作，负责市管项目建设工程档案追缴追责实施工作。

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产业园区法定机构按照施工许可证审批权限，分别负责辖区范围内建设工程档案追缴追责实施工作。

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集中接收建设工程档案，协助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以及产业园区法定机构做好追缴工程档案技术审查和追责配合工作。

第五条 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以及产业园区法定机构应通过建设工程审批管理平台，在核发施工许可证时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工程档案移交内容和违规责任。

第六条 建设单位是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首要责任单位，负责收集和汇总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立卷的工程档案，并按规定向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报送。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个月内向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移交一套符合规定的工程档案。

属历史遗留问题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按《建设工程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方案》规定的时间或承诺期限向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移交工程档案。

第八条 移交的档案必须真实完整、准确、系统，符合《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等相关标准的要求。具体包括工程准备阶段文件、监理文件、施工文件、竣工图和竣工验收文件等。

第九条 建设工程档案距离移交期限不足一个月时，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向建设单位发送《建设工程档案移交提示书》，提醒建设单位及时移交工程档案避免造成违法事实。

第十条 对于逾期未移交工程档案的建设项目，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将相关信息报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属各区（产业园区）监管的建设项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产业园区法定机构依法及时对建设单位进行追缴追责。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档案追缴追责方式包括如下内容

（一）责令改正。责令建设单位及时移交建设工程档案；

（二）约谈。约谈建设单位法人代表或项目负责人，限期移交建设工程档案；

（三）行政处罚。经约谈建设单位仍拒不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据《行政处罚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处1~10万元罚款；

（四）列入信用不良记录。依据相关规定，对建设单位实施信用惩戒。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档案追缴追责工作完成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产业园区法定机构应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第十三条 城市规划范围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档案追缴追责工作参照本实施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